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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憲法位階其實並不陌生，而被稱為客觀規

範，此由基本權利所衍生時，又被稱為基本權

利的客觀效力。

個體權與集體權在法制架構下的基本問題

主體權利與客觀規範的分立，一定程度顯

現了現代法制系統之下，權利的積極行使與防

衛都需要由能展現自我意志的個體做為載體，

以致現行法律規範其實是一種以個體權利展開

的架構；在面對多數人的問題時，需透過轉為

法律上的團體，再賦予人格特性去承載這個團

體可享有的權利，即為「法人」。代表在現行

法的架構中，原則上不存在真正的集體權，而

是把集體性的權利義務交給用來代表集體的團

體，因而享有主體權利，在本質上仍是種個體

權。

但從原住民族復權運動領域來看，因為存

在大量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權利宣告，而觸及

在法治實務上如何落實這些林林總總的集體

權、個體權，同時還必須使個體與集體間的法

律關係予以衡平，其實很需要學術界投入進行

各種原住民族集體權利的研究，以提供未來國

內法實定化的基礎。

原住民族集體權利實定法化的侷限

從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各條內容，可看出

來針對不同權利項目，清楚地標示該權利是屬

於「原住民族」還是「個人」所享有，而有明

確的差異性處理。然而，原住民族一詞要運用

在足以進行爭訟的實務環境中，首先就碰上

「原住民族」權利主體界定的困難。

在
運用法律做為管理國家、社會秩序的地方，無

論是將法律做為國家機器，還是法治國家的概

念下防止國家機器濫用權力，透過法律規範所形成的

法律關係，都仍以享有的權利與承擔的義務為核心。

而在談原住民族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原住民族復權

的問題時，由於一定程度上必須透過法律與制度的建

置，來明確化原住民族與族人爾後面對國家機器的地

位和保障，自然也就弄清楚原住民族與族人相關主體

權利在法制上的意義與特性。

原住民族與族人相關權利的規範，國際上已有聯

合國的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而台灣除了既有關於原住

民族保留地相關法規外，另定原住民族基本法予以規

範。然而，從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與原基法的內容來

看，對於原住民族相關權利不只限定在族人個體的權

利，還擴及於部落甚至原住民族這種具有集體特性的

權利模式。基於這種情形，以下就對原住民族與族人

相關權利，在個體權利與集體權利上所形成之架構與

特性予以簡單說明，俾便作為日後討論原住民族與族

人權利相關法制的參考基礎。

權利的意義與義務

權利在法制上的意義就是被法律所保障的利益或

地位。在法理上，尤其是民事法理，有人擁有權利，

則必有人對此權利之實現負有義務。在面對如何拘束

國家機器的公權力時，人民所擁主體權利必然伴生某

種國家機器所負的義務（如不得非法干預人民權

利）；但有由國家機器單方面負擔義務，卻不同時對

應存在人民方的主體權利之可能。例如國家機器被課

與無條件滿足人民生存所需最低條件的義務，但是人

民對於國家機器如何履行這個義務卻無從指定方式、

時間等等，只能等到相關法制被創造出來後，由相關

法制去賦(衍生性)權給人民，人民再依照相關法制去

行使(衍生性)主體權利。上面提到的這種國家機器單

方面負擔義務而不存在相對應人民主體權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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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13日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的原住民族權利宣言。
（圖片來源：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網頁http://www.ohchr.org/EN/
pages/hom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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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權利運動團體透過

聯署，希望政府單位能

撤回現有版本的「原住

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

地劃設辦法」，將私有

地納入傳統領域範圍。
（圖片來源：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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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與程序的規範，就可以落實原住民族各種集

體權利的；因此，日後對於各族群與原住民族

總體是否在法治設計上也應該團體化、法人

化，恐怕就是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與目前原基法

尚有所欠缺的地方。

原住民族集體土地財產權與原保地私有化問題

回到前述關於原住民族集體財產權問題來

看，其實迄今依據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37條

所辦理的措施，雖其目的頗有返還地權於原住

民之意味，此若適用於有個體財產權制之族群

或部落或許尚稱可行，但若用在土地以集體用

有為主幹之族群或部落，此種措施與制度設計

反而無異於將原本屬於集體所有之土地財產權

割裂授予私人，由於透過此種方式取得的私有

財產權受到法制保障，未來如何復歸集體財產

即成為部落或原住民族的另一難解問題（例如

透過買回或徵收等方法皆有其法制或事實面之

困難），故可以說是造成固有集體財產事實上

之分裂與減少。更重要的是，這也造成

實質對於各該族群、部落慣習法制的破

壞，而此又正好可說是集體權利在制度

設計時被不當地處理成個體權利所帶來

傷害性後果。

簡單地綜整上面提及的問題，無論

是原住民族權利宣言還是原基法，其所

宣告的原住民族權利大抵停留在實體規

範的層面，其中屬於集體權利的部分正

是法制化過程中相對困難的。其困難所

在之處，如前所言主要在於制度設計上

要如何確定權利主體較為妥當，以及部

分集體權利在本質上難以請求而有待進一步立

法規範其運作且又不宜任意混淆個體權與集體

權。而這其實正是原住民族慣習法與現行法制

的制度接軌問題，也直接影響原住民族權利是

否可得落實。

原住民族權利的個體、集體權問題涉及層

面極廣，遠非一篇短文所能淺談。因此，希望

做為一個引子，期待未來能有更多討論，並對

原住民族法制的建置、改善提供出新的方向與

可能性。

其權利主體之界定，在不同情狀與所涉不

同權利下，可能指涉的是所有原住民族族群之

集合體，也可是某一族群，甚至可能是指部落

或是家族。基於對原住民族傳統慣習的尊重，

即使在原住民族權利公約或是原基法以原住民

族稱呼之，實際上此一詞彙在法適用與解釋

上，除非日後在立法上對集體權利的主體更加

精細分別規範，否則即必須將原住民族一詞的

意涵擴充其範圍才能涵蓋前述各種「集體」的

類型。

解決方法可以是團體化（實體化）、法人

化，或是把特定權利當成國家機器的單方義務

（也就是客觀規範、效力的用法）。然而家

族、單一族群還是原住民族全體如何處置，無

論原住民族權利宣言還是原基法都欠缺進一步

的處理。尤其，整部原住民族權利宣言都著重

在實質權利內容的宣告，似乎將原住民族的定

義問題當成天經地義的自明之理，導致在將這

些權利內國法化時，這些集體權利的內容就很

可能需要當成國家機器單方義務來立法。又導

致原住民族集體權利部分將會極端依賴後續立

法，而特別容易受到政治波動的影響。

原住民族集體權利法制設計上的考量

將部分集體權利解為國家之單方義務，部

分集體權內容在欠缺足以代表集體之主體時，

一樣在權利主張（不管是防衛性主張或是給付

性主張）也會遭遇困難。以集體財產權為例，

就既有財產權而言這是典型防衛權，卻也同時

涉及原住民族固有財產返還請求之功能，那

麼，無論是防衛或是返還請求應該由家族、部

落、族群還是以所有原住民族總體共同名義來

主張？況且，部分財產權以外的集體權利，包

含文化傳統、宗教禮儀等之保障，則一方面不

乏超部落性保障標的，另方面卻又未必達到

超、跨族群而適合由原住民族總體去進行主張

者。絕非僅宣告有此些集體權利而欠缺相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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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於凱達格蘭大道抗議「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的

巴奈庫穗等人，遷移到台大醫院捷運站1號出口持續呼籲政府單位重視原
住民族的土地權。（圖片來源：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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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佳冬鄉人，德國雷根斯

堡大學公法學博士，教授及研

究憲法基本權利、行政法、土

地法規與空間計畫法制等領

域。政大地政系專任助理教

授。近年研究主題著重原住民

族土地問題與國土空間計畫的

連結介面，例如原保地增、劃編、原鄉非都市土地編定

更正及傳統領域相關法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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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7年6月2 5日環
保、原民權利運動等

20多個民間團體，在
凱達格蘭大道前發起

「看見亞泥 搶救太魯
閣」大遊行。（圖片來
源：編輯部）


